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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沂源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有关

部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加快政府职能深

刻转变，根据国务院部署和省市有关要求，县政府决定将沂源

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的名称改为沂源县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作

为县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及主要职责

（一）组成人员

组     长：田晨光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郑良宪  县委常委、副县长、沂源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张莹莹  县政府副县长

        李民斌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成  员：翟作波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陈立兵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宋传方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杜  强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李  林  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孟凡东  县科技局局长

 徐统智  县民政局局长

        王志吉  县司法局局长

        唐  力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刘  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林业局

局长

        孙洪成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朱西兵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齐俊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传东  县商务局局长

        刘  水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高贵明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耿  旭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马中举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郭  栋  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局局长

 黄军红  市医疗保障局沂源分局局长

        王厚勇  县税务局局长

        宗其梁  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行

长

        崔光恒  县公安局副局长

        蔡  洁  县财政局副局长

（二）主要职责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

要求，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各级

各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基础上，统筹研究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放管服”改革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重大政策措施，

研究拟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有关重要事项，协调推动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指导督促各部门落实改革举措，更大限度激

发市场活力、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社会创造力。

协调小组下设精简行政审批组、优化营商环境组、激励创

业创新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组、改善社会服务组 5 个专题组

和综合组、法治组、督查组 3 个保障组。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民斌兼任协调小组办公室

主任。

二、协调小组各专题组及主要职责

（一）精简行政审批组

 

组     长：耿  旭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副组长：宋传方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王志吉  县司法局局长



        孙洪成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马中举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负责牵头推进县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投资审批制度改

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放权方面，协调推进清理和

规范各类行政许可等管理事项，继续清理精简投资项目审批、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核准等事项，推行区域评估、联合评审批

等。监管方面，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审核并督促落实取消下放

审批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服务方面，协调推进行政审批

标准化，打造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持

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

（二）优化营商环境组

 

组   长：宋传方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副组长：杜  强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孟凡东  县科技局局长

        刘  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林业局

局长



        孙洪成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王传东  县商务局局长

        耿  旭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马中举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郭  栋  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局局长

 宗其梁  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行长

 蔡  洁  县财政局副局长

 

负责牵头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综合竞争力，打造竞争新优

势。放权方面，推进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

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扩大外资市

场准入，促进民间投资，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监管方面，清

理规范审批中介服务，全面推行依清单收费，完善收费监管制

度，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服务方面，加强产权保护，推动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水电气暖、银行等公用事业领域

改革，提升服务质量效率。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建立健全营商

环境评价机制。

（三）激励创业创新组



组     长：宋传方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副组长：杜  强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李  林  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孟凡东  县科技局局长

        唐  力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马中举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李新国  县金融证券工作服务中心主

任

        蔡  洁  县财政局副局长

负责牵头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升级版，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放权方面，协调推进

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创新，赋予高校、科研院所和科

技人员更大自主权，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激发创业创新活

力。监管方面，对新兴产业量身定制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和标准

规范，坚守安全和质量底线。服务方面，协调推动各类主体融

通创新，破解创业创新融资难题。改革分配机制，健全保障体

系，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深化职业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就

业和技能服务，完善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措施。



（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组

组   长：马中举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副组长：宋传方  县发展改革局局长

        朱西兵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齐俊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刘  水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郭  栋  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局局长

        王厚勇  县税务局局长

负责牵头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强和完善市场监管，维护

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放权方面，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全面推开

“证照分离”改革，深化“多证合一”改革，推进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制度改革，推行简易注销改革。监管方面，健全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

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进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互

联网+监管”。规范执法行为和自由裁量权。服务方面，发挥

标准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强化标准体系，健全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体系。

（五）改善社会服务组



    组     长：陈立兵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副组长：李  林  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徐统智  县民政局局长

           王志吉  县司法局局长

           唐  力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局长

           高贵明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黄军红  市医疗保障局沂源分局局

长

    牵头负责协调推进教育、卫生健康、养老、社保以及

社会管理等领域“放管服”改革，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

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放权方面，协调推进放宽服务业市场准

入，调动市场力量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监管方面，强化

对政府窗口服务的监督，加强公共服务质量监管。服务方面，

简化优化民生事项办理流程和手续，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等事项异地联网办理。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

疗”等模式，增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效应。



各专题组的日常工作由组长单位承担。各专题组负责调查

研究本领域社会反响大、群众意见集中的问题，协调相关部门

对重点难点问题合作攻关，提出改革建议。各专题组的改革建

议可请示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后，按程序提交协调小组会议审

议。专题组的职责和组成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

三、协调小组各保障组及主要职责

（一）综合组

组长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民斌担任。

负责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沟通协调各专

题组、保障组工作；组织开展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

重大问题调查研究，向协调小组提出工作建议；收集汇总相关

信息资料，编发工作简报；联系主管部门组织媒体做好政策宣

传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

（二）法治组

组长由县司法局局长王志吉担任。

负责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措施进行规范性文

件审核，及时提出制修订相关建议方案，及时将成熟的改革经

验制度化等。



（三）督查组

组长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立兵担任。

负责督促检查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各项措施

贯彻落实情况，核查督办各专题组提出的部门和改革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社会对有关改革反映强烈的问题。

四、有关要求

（一）协调小组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切实发挥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的统筹指导和督促落实作用。各专题组和保障

组要根据职责分工，细化分阶段重点工作，制定可量化、可考

核、有时限的目标任务。对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重大问

题，要加大研究协调力度，及时督促解决，推动各项改革协同

配套、整体推进。要发扬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

法。

（二）县政府各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

识，自觉扛起改革重任，做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表率，坚持

问题导向，找准突破口、把握着力点，涉及本部门的改革任务

要及早落实，该放的权坚决放，该办的事加快办，该服务的服

务好，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问题，力求在放权上求实效、在



监管上求创新，以务实的举措把改革推向纵深。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亲自抓好部署、协调和落实。

（三）要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推进机制，

因地制宜，锐意探索创新，创造更多管用可行的“一招鲜”。

要主动对标先进，相互学习借鉴，形成竞相推进改革的生动局

面，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各相关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

公室，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工商联。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9 日印发

 


